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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专业实习（1）(法学认识实习)》

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类型
总学时为学时数 □理论课（含上机、实验学时）

总学时为周数 实习 □课程设计 □毕业设计

课程编码 7249611 总学时 4周 学分 4

课程名称 法学专业实习（1）（法学认识实习）

课程英文名称 Practice of law major（1）（Legal Cognitive Practice）

适用专业 法学

先修课程 （7101301）宪法学

开课部门 文法学院法律系

二、课程性质与目标

本课程为专业选修课，是基础性专业实习。

课程目标：使学生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开拓思想、丰富知识、增强能力、提

高素质。一方面，对我国基层政权组织建设的社会现实进行近距离观察，用所学

理论知识进行检视，发现问题，并寻求理论解决之道；另一方面，对照现实存在

的问题，检讨理论上存在的不足，以问题为导向，推动理论的成熟与完善，也为

以后的学习奠定一种方法论的基础。

课程思政目标：使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法学观，具有并坚持良好

的职业伦理与职业道德，理解并履行法科生的法律责任与社会责任。

三、课程教学基本内容与要求

教学基本内容：

了解我国基层政权组织建设的程序和现状。

思政元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学基本要求：

1.掌握：宪法学对基层政权组织，如街道办事处、居委会、村委会等的基本

规定，包括但不限于产生的程序、主要职能等。

2.理解：基层政权组织在整个国家政治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3.了解：基层政权组织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四、实践性教学内容的安排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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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时间安排：第 22 周-第 26 周，具体安排随教学日历略有变动。

2.纪律要求：遵守法纪，诚实诚信，实习期间不得擅自离开。

3.实习地点：持学校开具的“介绍信”回家庭所在地、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

联系实习。

4.实习内容：对实习地街道办事处、居委会或村委会进行调查。在此基础上，

撰写一篇不少于 3000 字的调查报告。包括：自然状况，如所处位置、地点、人

口、经济状况；村委会、居委会主任、副主任产生的选举办法和程序，或乡、镇

长选举产生的办法和程序；村委会、居委会、街道办事处同基层政权的相互关系；

村委会、居委会、街道办事处的职责；存在的问题，及立法或司法改进建议。

5.实习汇报：开学后第一周提交调查报告、实习回执、实习鉴定。

五、课程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标准

本课程主要考查学生对宪法学知识的理解与运用，以及是否树立了社会主义

法治观念、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职业道德。采用百分制，以提交材料的完整性及

调查报告的撰写状况评定成绩。

六、大纲制(修)订说明

无。

大纲执笔人：王学芳

大纲审核人：王海桥

开课系主任：王海桥

开课学院教学副院长：袁凤识

制（修）订日期：2021 年 11 月


